
營業場所消防安全說明資料 

壹、 消防相關規定： 

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維護： 

（一） 營業場所之管理權人應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至第 30 條之 1 規定設置並維護場所之消防安全設

備。 

（二） 若違反上述規定，將依本法 37 條第 1 項處場所管理權人

新臺幣 2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 

二、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一） 營業場所之管理權人應依本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按「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第 5條所定檢修頻率及申報

期限(如附件 1)，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將檢修結果

依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 

（二） 若違反上述規定，將依本法 38 條第 2 項處場所管理權人

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 

三、 防焰物品： 

（一） 地面樓層達 11層以上之建築物、地下建築物及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場所(如附件 2)管理權人，應依本法第 11 條

第 1項規定，使用附有防焰標示之地毯、窗簾、布幕、展

示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 

（二） 若違反上述規定，將依本法 37條第 1項處場所管理權人

新臺幣 2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 

四、 防火管理： 

（一） 若營業場所屬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所定之一定規模

以上之建築物(如附件 3)，其管理權人應依本法第 13

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訂定消防防護計畫，其



相關規定如下： 

1. 若遇有增建、改建、修建、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施

工致影響原有系統式消防安全設備功能時，其管理

權人應責由防火管理人另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 

2. 消防防護計畫應由管理權人報請建築物所在地主

管機關備查，並依各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

要之業務。 

3. 防火管理人或共同防火管理人，應為第 1 項及第 5

項所定場所之管理或監督層次人員，並領有合格證

書，始得充任；任職期間，並應定期接受複訓。 

4. 消防防護計畫應包含下列事項： 

(1) 自衛消防編組：員工在 10人以上者，至少編組

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員工在 50人以

上者，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 

(2) 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月至少檢查 1次，

檢查結果遇有缺失，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 

(3) 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4) 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聯絡

及避難引導等。 

(5) 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每半年至少應

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 4 小時，並應事先通

報當地消防機關。 

(6) 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 

(7) 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8) 防止縱火措施。 

(9) 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10) 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 



（二） 若違反上述規定，將視違規態樣依本法 40 條第 1 項處

場所管理權人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善，或同條第 2項通知管理權人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則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 

五、 公共危險物品安全管理： 

（一） 倘營業場所係使用液化石油氣為燃氣來源，其串接使用

量達 80 公斤以上之場所(例如飯店、餐館等)，其安全

設施與管理應符合「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

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

理辦法)」之規定： 

1. 第 73 條之 1：「容器串接使用場所串接使用量不得

超過 1,000公斤；其供應設備之安全設施及管理應

符合下列規定：一、串接使用量在 80 公斤以上至

120公斤以下者：（一）容器應設置於屋外。但設置

於屋外確有困難，且設置防止氣體滯留之有效通風

裝置者，不在此限。(註：場所如係 111年 7月 1日

以後新申請建造之建築物則無但書規定適用，容器

均應設置於室外或屋外。)（二）有嚴禁煙火標示。

（三）場所之溫度應經常保持攝氏四十度以下，並

有防止日光直射措施。（四）容器應直立放置且有防

止傾倒之固定措施。（五）燃氣導管應由領有氣體燃

料導管配管技術士證照之人員，依國家標準或相關

法規規定進行安裝並完成竣工檢查。（六）燃氣用軟

管長度不得超過1.8八公尺，且最小彎曲半徑為110

毫米以上，不得扭曲及纏繞；超過 1.8公尺，應設

置串接容器之燃氣導管。燃氣用軟管及燃氣導管應

符合國家標準，銜接處應有防止脫落裝置。（七）設



置氣體漏氣警報器。二、串接使用量在超過 120公

斤至 300公斤以下者，除應符合前款規定外，容器

並應與用火設備保持 2公尺以上距離。三、串接使

用量在超過 300公斤至 1,000公斤以下者，除應符

合前二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一）設置自

動緊急遮斷裝置。（二）容器放置於屋外者，應設有

柵欄、容器櫃或圍牆等措施，其上方應以輕質金屬

板或其他輕質不燃材料覆蓋，並距離地面 2.5公尺

以上。（三）應設置標示板標示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

話。……。」 

2. 第 73 條之 2：「新建建築物之容器應設置於室外或

屋外，且不適用第 73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

但書規定。」 

3. 111 年 7 月 1 日以後所申建之建築物容器應設置於

室外或屋外，但使用量在 10公斤以下者除外。 

（二） 若場所內之公共危險物品或可燃性高壓氣體達管制量

時，管理權人應依上開管理辦法規定進行製造、儲存、

處理或搬運。 

（三） 若違反上述規定，將依本法 42 條處場所管理權人新臺

幣 2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貳、 結語： 

基於「自己財產、自己保護」原則，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

本於權責，設置並維護其支配管理之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並定

期辦理場所之檢修申報，以保持各消防安全設備維持堪用狀態，

以利於火災發生時能夠及早獲知火災，及時進行初期滅火及避難

逃生行為；若達應使用防焰物品或遴用防火管理人之標準，則應

依法設置，以保障場所消防安全。 


















